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挂职交流实施办法（试行）（测

研院字〔2013〕69 号）

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挂职交流实施办法（试行）》已经院务会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试行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至人

事教育处。

2013年 9 月 9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挂职交流实施办法（试行）

为加强我院与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内事业单位、企业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鼓励科研人员与行业内事业单位、企业开展长期的科研合作，增强我院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促进我院科技成果进一步推广应用，培养懂经营会管理的综合

性人才，特制定本办法。

一、挂职交流方式与期限

挂职人员主要以全脱产工作方式到分院、行业内生产单位、科技型企业等从

事咨询、研发和管理性的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半年，不超过 2 年，如确因工

作需要，可由本人提出，挂职单位出具意见后向院申请延期，延期最长不超过 1

年。

二、挂职人员与挂职单位或企业的遴选要求

1.挂职人员：公益性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院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除外），

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科研水平、较强的技术研发和管理能力，有前期科研成果或挂

职单位特殊需要的可以优先考虑。

2.挂职单位或企业：挂职单位或企业由院推荐或由相关单位（或个人）自行

联系，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院相关业务处室审核后报院审批。

三、挂职人员遴选程序

1.人选产生可采取个人申报或组织选派的方式。

2.个人申报需按照挂职人员选拔要求，填写《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

挂职交流申请表》（附件 1）。

3.人事教育处负责挂职人员的申报受理、资格审核等工作。

四、挂职人员管理

1.挂职人员党（团）组织关系转到挂职单位或企业，并参加挂职单位或企业

的党（团）组织生活。



2.挂职人员的工作岗位、原任专业技术职务予以保留，并正常参加院的职务

晋升、岗位竞聘和职称评审。

3.挂职人员除原绩效工资以外的其它福利待遇保持不变。挂职期间相关的劳

动报酬由挂职人员与所在单位、挂职单位或企业协商，并经院同意后，按照工作

任务量由所在单位、挂职单位或企业发放，原则上不能重复领取报酬。

4.推广院科技成果的，有关事项按照院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5.挂职人员在确保完成好挂职单位或企业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可以不脱离课

题，具有硕士、博士导师资格的，可以继续招收和指导研究生。

6.挂职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服从挂职单位或企业的管

理，认真完成工作任务。凡违反相关规定、玩忽职守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的，视情

况追究相关责任。

五、挂职人员考核

1.挂职人员仍按照院相关制度进行岗位和年度考核，挂职单位或企业每年年

底前对挂职人员的年度工作情况作出鉴定，作为院考核的依据。挂职期满后，由

挂职单位或企业出具挂职期满工作鉴定，反馈给院。

2.挂职期满后，原则上仍回原岗位工作，也可根据挂职期间的表现、院工作

需要和个人意愿，按双向选择的原则重新安排岗位和工作。

六、本办法由人事教育处负责解释。



附件

科研人员挂职交流申报表

申请人
出生

年月

入院

时间

政治

面貌

所在部门及现聘岗位、职务

工作经历和近 3年来的

主要业绩、成果

挂职交流单位或企业

及目标、任务

挂职交流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所在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相关业务处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事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意见：

院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